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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5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

订：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二十一条 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

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股东大

会分别作出决议，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

加资本：  

（一）向社会公众发行股份；  

（二）向现有股东配售股份；  

（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  

（四）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国务院

证券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一条 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依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股东大会分别作出决

议，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本： 

（一）公开发行股份；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 

（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 

（四）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批

准的其他方式。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司发生对外投资、

购买或出售资产、资产抵押等交易达到

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提交董事会审

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

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50%以下；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

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以上，50%以下，且绝对金额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司发生对外投资、购买或

出售资产、资产抵押等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

的，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

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50%以下；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

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

50%以下，且绝对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50%以下，且绝对



在 1000 万元以上，5000 万元以下；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50%以下， 且绝对金额在 1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

入的 10%以上，50%以下，且绝对金额在

1000万元以上，5000 万元以下；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50%以下，且绝对金额在 1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

绝对值计算。  

前款所称“交易”，还包括委托理财、

委托贷款、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租出

资产、委托或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赠

与或受赠资产、债权债务重组、签订许

可使用协议、转让或受让研究与开发项

目。  

前款权限在董事会权限上限以上的，

应当报股东大会批准，下限以下的，由

本章程和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包括内控

制度作出规定。  

公司发生“购买或出售资产”交易，

不论交易标的是否相关，若所涉及的资

产总额或成交金额在连续十二个月内

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 30%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10%以上，50%以

下，且绝对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50%以下，且绝对金额

在 100 万元以上。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

计算。 

前款所称“交易”，还包括委托理财、委托

贷款、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租出资产、委托

或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赠与或受赠资产、债

权债务重组、签订许可使用协议、转让或受让

研究与开发项目。 

前款权限在董事会权限上限以上的，应当报

股东大会批准，下限以下的，由本章程和公司

基本管理制度包括内控制度作出规定。 

公司发生“购买或出售资产”交易，不论交

易标的是否相关，若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成交

金额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应当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7日 


